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内

投资绩效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
发改投资〔 2019〕220 号

中直管理局，因务院各部委、直属机构、直属事业单位，全国人大常

委会办公厅、全国政协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，有

关人民团体，有关中央管理企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

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发展改革委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 2018〕34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国 

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 2016 〕 18 号）等有关

精神，切实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管理，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效

益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“ 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

力的 预算制度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
”

。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

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提出， “ 抓紧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

度，完善绩效目标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结果运用等管理流程，健

全共性的绩效指标框架和分行业领域的绩效指标体系
”

，
“ 投资主












